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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办理要素
　　办理要素包括：事项名称和编码、实施机构、申请主体、受理地点、办理依据、办理条件、申请材料、办理时限、收费标准与依据、申请人权利和义务、咨询服务等。

　　（一）事项名称和编码

　　事项名称：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

　　编码：3710810102131

　　（二）实施机构：威海市文登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三）申请主体：在文登区行政区域内需要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的公民、法人、其他组织。

　　（四）受理地点: 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世纪大道80号市民中心B区一楼投资建设综合受理窗口（东区9号、11号、13号、15号）
　　（五）办理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47号，2011年4月22日第二次修正）第三十二条：“因工程建设需要占用、挖掘道路，或者跨越、穿越道路架设、增设管线设施，应当事先征得道路主管部门的同意；影响交通安全的，还应当征得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同意。施工作业单位应当在经批准的路段和时间内施工作业，并在距离施工作业地点来车方向安全距离处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采取防护措施；施工作业完毕，应当迅速清除道路上的障碍物，消除安全隐患，经道路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验收合格，符合通行要求后，方可恢复通行。对未中断交通的施工作业道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加强交通安全监督检查，维护道路交通秩序。”

2.《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国务院198号令，2017年3月1日《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了《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二十七：“城市道路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擅自占用或者挖掘城市道路；
　　（二）履带车、铁轮车或者超重、超高、超长车辆擅自在城市道路上行驶；
　　（三）机动车在桥梁或者非指定的城市道路上试刹车；
　　（四）擅自在城市道路上建设建筑物、构筑物；
　　（五）在桥梁上架设压力在4公斤/平方厘米（0.4兆帕）以上的煤气管道、10千伏以上的高压电力线和其他易燃易爆管线；
　　（六）擅自在桥梁或者路灯设施上设置广告牌或者其他挂浮物；
　　（七）其他损害、侵占城市道路的行为。”

第二十九条：“依附于城市道路建设各种管线、杆线等设施的，应当经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方可建设。”；

第三十条：“未经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占用或者挖掘城市道路。”

第三十三条：“因工程建设需要挖掘城市道路的，应当持城市规划部门批准签发的文件和有关设计文件，到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办理审批手续，方可按照规定挖掘。新建、扩建、改建的城市道路交付使用后5年内、大修的城市道路竣工后3年内不得挖掘；因特殊情况需要挖掘的，须经县级以上城市人民政府批准。”
3.《城市桥梁检测和养护维修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118号）第17条：“在城市桥梁上架设各种市政管线、电力线、电信线等，应当先经原设计单位提出技术安全意见，报城市人民政府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实施。”

第18条：“在城市桥梁上设置大型广告、悬挂物等辅助物的，应当出具相应的风载、荷载实验报告以及原设计单位的技术安全意见，报城市人民政府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实施。”

4.《山东省城市建设管理条例》（1996年12月通过，2010年9月第二次修正)第二十一条：“严禁擅自挖掘城市道路。

因工程建设需要挖掘城市道路的，必须报经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批准，并按规定期限清理现场，恢复城市道路原状；未经批准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挖掘。但因突发性地下管线故障，需要破路抢修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六）办理条件

　　申请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资料齐全。

　　2.位于划定的城市市政界限范围内。

　　3.符合施工不影响或对城市基础设施影响不大。

　　（七）申请材料

　　申请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分为二类，一类是挖掘类，一类是建设（架设）类，应当向区行政审批服务局投资建设科窗口提交下列材料：

挖掘类

1.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申请表；

2.规划批准文件；

3.施工范围示意图；

4.管线单位确认表；

5.规划总平面图。

建设（架设）类

《城市道路建设管线、线杆，桥梁上架设各类市政管线审批申请表》；

关于XXXX管线、线杆建设的请示；

3.有资质设计单位出具并加盖资质印章的安全评估报告；

4.多角度施工现场彩色照片（A4）若干；

5.线杆或管线设计资料原件3份（①线杆、管线总平面图1：1000-2000带地形图，需详细标明管线路径走向及位置，道路具体名称、管线直径、开挖位置、宽度、长度；②线杆或管线沿道路分段设计平面图1:200，标明检查井及控制箱具体位置，离树木、苗木等的距离，堆土范围位置等技术信息；③施工围挡平面及立面图）。

6.道路挖掘工程平面图与断面图（1:50-100）。需详细标明关键部分管线开挖深度、宽度、标明与相邻路缘石、人行道、建筑物、构筑物距离、标明管线综合布置情况、标明检查井尺寸及与道路平面关系1份。

（八）办理时限

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0个工作日。

（九）收费标准：

《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标准的通知》（鲁建城字[2015]32号）。

（十）咨询服务

咨询电话：0631—8474633

（十一）办理流程：详见附件1

二、法律救济
（一）投诉

投诉电话：0631—8989917；
政务服务热线：12345；
（二）行政复议

行政复议：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政府，地址：威海市文登区米山路69号，联系电话：0631-8252948
行政诉讼：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法院，地址：威海市文登区米山东路甲1号，联系电话：0631-8476903

三、有关说明
本服务指南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相关内容的修改变动情况和工作实际要求，予以实时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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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申请表

	
	
	
	

	申请单位
	（公章）
	单位地址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委托代理人
	
	联系电话
	

	施工单位
	 （公章）
	联系人及电话
	

	工程名称
	
	施工位置
	

	申请理由
	
	交通管制方法
	

	施工方法
	
	施工时间
	自领取《挖掘许可证》之日起   日内完工

	规划部门批准签发的文件及有关设计文件
	

	现场勘查意见
	                                        公安部门签字：            

                                        执法部门签字：            
                
                                        审批部门签字：                                                                                        
                            
                                        产权单位签字：            

                                                     年    月    日

	
	

	审核意见
	             

              执法部门签字：                 

                            
              产权单位签字：             

                                                 年    月    日

	注：1、表中“施工方法”是指顶管施工或破挖施工等；
    2、表中“交通管制方法”是指施工期间全幅或半幅封闭方式，是否使硬围挡等；
    3、现场勘查意见中需写明“符合要求”或“不符合要求及理由”，不符合要求的，由审批服务局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


挖掘施工方案要点

一、工程概况

内容：

二、工期安排

内容：

三、施工措施

1.施工方式              

2.安全文明施工方式     

3.垃圾清运措施          

4.防治扬尘措施          

5.项目负责人、技术员名字及联系方式

四、挖掘恢复

1.人行道敷设完管道用石粉回填，分层水沉（每层30cm），上覆10cm砼，然后恢复面砖，破损面砖严禁使用。

2.沥青路面敷设完管道用石粉回填，分层水沉（每层30cm），上覆30cm以上砼，留5cm恢复沥青。

3.回填种植土宜选用土质疏松的地表土，土壤透水性好，土中不能有建筑垃圾、草根，厚度控制在 30cm。（其中已经未包含了沉降量）

4.种植土回填完成后的高控制在高于原地平面10cm 。

5.绿地种植土回填深度超过60CM时下层土壤应分层回填夯实，防止不均匀沉降。清除表层土的垃圾、石块和杂草。

五、保修期

  承诺在施工的过程中严格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规范、要求来操作施工，若在破挖恢复完毕后1年内出现问题，本单位负全部责任  

单位名称（公章）

年     月     日

	城市道路绿地管理部门审查意见：

                                   审查人：

                                管理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管线单位确认表
	挖掘单位（公章）
	
	联系人及电话
	

	挖掘位置
	

	施工时间
	

	管线示意图
	

	燃气
	已现场勘察，确定管线保护方案
	签字：  



	电力
	已现场勘察，确定管线保护方案
	签字：  



	供水
	已现场勘察，确定管线保护方案
	签字：  



	供暖
	已现场勘察，确定管线保护方案
	签字：  




城市道路绿地挖掘施工验收申请表

	申请单位    (公章)
	                              

	工程名称
	

	验收内容
	验收意见
	验收人

	是否按照规定的位置挖掘
	
	签字：

	挖掘面积是否符合审批要求
	
	签字：

	是否在承诺期限内完成施工
	
	签字：

	道路(绿地)恢复是否符合要求
	
	签字：

	是否符合安全文明施工要求
	
	签字：

	管理部门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城市道路建设管线、线杆，桥梁上架设各类市政管线审批表
                                                     年     月    日

	申请单位
	名    称
	
	信用等级
	

	
	法定代表人
	
	信用等级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
	

	工    程    概    况

	地    点
	

	管线工程
	用途
	

	
	走径

(附图)
	

	
	类型
	□ 架空管线           □ 地下管线

	
	规格
	长度        M，口径         mm,埋深（距地）        M。

	
	说明
	（电力、电讯管线说明电压、对数及导管孔数等，热力、燃气管线说明压力、管径）

	说明

（附  图）
	保 证 书

我单位上述临时建设工程，保证在批准使用期满或在使用期间因城市规划、建设要求，无条件按时自行拆除、迁移，并恢复原貌，因施工所造成的一切损失，由我单位自行承担。因使用权转移所引发的迁移费用及其它损失，也由我单位全部承担。申请单位（盖章）



	查    勘    情    况

	道路占用情况
	

	绿地占用情况
	

	施工时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牵头单位意见
	踏勘人签字：                           市政处主要领导签字：

                                          局分管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住建局意见
	    主要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说明：1、本申请表适用市政管线、线杆施工等行政许可事项办理。现场踏勘结束，领导签字后，各相关单位复印留存。

       2、涉及市政管线施工的，申请人还应一并提交以下资料：

         A、有资质设计单位设计并加盖资质印章的设计资料，包括⑴管线1:1000总平面图，标明管线位置、埋深等信息；⑵各道路分段（区域）平面图，标明平面位置及现有设施苗木平面关系、管井位置； ⑶过路口大样平面图含管井位置（1:200～500）；⑷道路横断面图（1:100）标明管线埋深、水平位置；

         B、施工现场原有地上地下设施资料（由城建档案馆在现场勘查时携带比对后提供给建设单位）；

         C、压力管道、燃气管道等特殊管线，应一并提交安全评估报告。其它管线铺设时，如与燃气管道有交差和平行渐近的，也应一并提交安全评估报告。

       3、涉及路口设置、大型户外广告牌建设的，需报路口平面图、广告牌基座占地平面图。

       4、申请人自网上下载（或到行政服务中心窗口领取）本申请表，填写、盖章并准备好相关资料。

       5、自申请人提出申请5个工作日内完成联合审批和踏勘，同时，要在作出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决定前，对拟作出的规划许可有关内容进行公示，公示期为7天，公示结束无争议的，窗口受理人通知申请人到行政服务中心窗口付款并领取相关证件。
附件3
城市道路绿地挖掘安全文明施工承诺书

      为切实做到安全文明施工，确保城市容貌整洁有序，现根据《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山东省城市绿化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承诺如下：

一、认真制定施工方案。制定详细、合理、可行的挖掘施工方案及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明确任务目标，强化工作措施，加强责任落实，高标准、严要求地组织挖掘施工。

二、严格履行相关手续。严格履行挖掘审批手续，严禁私自破挖。施工现场携带《道路绿地挖掘许可证》，并严格按照批准的挖掘位置、面积、期限进行施工。若因气候、地质条件等影响需变更挖掘位置、面积、期限的，保证严格按照规定程序办理变更审批手续。

     三、保障地下设施安全。施工前向档案馆提取地下管线图，探明地下设施现状，制定合理的安全保护措施。若在施工过程中造成其他单位权属的管线等既有设施损坏的，及时采取应急保护措施，及时通知产权（维护）单位进行修复，并承担一切责任，赔偿产权（维护）单位的一切损失。

     四、加强施工现围场管理。在施工的过程中严格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规范要求来操作施工，不断完善和建立健全施工现场管理制度，进行全面、科学的规范管理。（一）设置安全挡。施工前及时与交警部门沟通并或得批准，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在市政道路上的施工现场必须设置全封闭围挡维护，围挡要外观统一美观，摆放整齐有序。围挡要悬挂、张贴或印刷醒目的警示标志、交通导向标识、施工告示及路障警示灯，提醒车辆和行人绕道而行，注意安全，最大限度地保证交通安全、道路通畅。围挡必须设置牢固，尤其是在春天和冬天风大的季节，围挡必须采取加固措施，避免围挡被风吹到砸伤行人和车辆。（二）避免施工扬尘。施工过程中产生的渣土、废弃料、垃圾等必须日产日清，严禁长时间堆积，必须采取洒水或遮盖措施降尘。清运过程中如遇大风天气，必须采取洒水或遮盖措施。尤其是在春天气候干燥，风大且频繁的季节，施工过程中一定要及时采取洒水或遮盖措施，坚决避免施工扬尘。挖掘施工完成后，要对路面进行全面清洗，确保路面整洁，维护良好的卫生和生活环境。（三）统一工人着装。佩戴安全装备，施工人员要统一穿着标明施工单位的工服，必须佩戴安全帽等必要的施工安全装备。（四）严格按施工方案施工。严格按照审批通过的施工方案施工，不得私自更改施工方案。（五）严格回填标准。对于破损的路面、破损的植被绿地，必须严格按照回填标准采用石粉进行回填沉实，混凝土劣实，严禁原土回填。回填之前必须通知市政处、园林局，在市政处、园林局相关人员现场确认回填标准后方可进行回填。

     五、保证挖掘恢复质量。保证按照有关规定，保质保量如期完成道路、绿地挖掘恢复任务。若在恢复完毕后1年内出现问题，本单位负全部责任。

承诺人：                         （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4
告知书

一、为降低申请人申请行政许可的风险，减少不必要的损失，本行政许可事项实行告知承诺制。

　　二、申请人申请《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必须符合以下条件才可获得批准：

　　1.资料齐全。

　　2.位于划定的城市市政界限范围内。

　　3.施工不影响或对绿化景观影响不大。

　　三、获得许可后必须按照许可的内容要求从事相关活动。

　　四、申请人（单位）应服从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配合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

　　　　　　　威海市文登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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